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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涉案财产数量大、结构

复杂、利益牵扯面广、社会影响大，如何依法妥善处臵“黑财”

是“打财断血”工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泰安新泰法院在处

臵张某涉黑组织财产过程中，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采取“三项

措施”，既打“明财”，又打“暗财”，既最大限度防止国资流

失，又有效托底民生，成效明显。现将有关经验做法予以刊载，

供各地法院学习参考。 

 

——新泰法院成功处置张某涉黑组织涉案财产 

张某、赵文某等 37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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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财产数量巨大、结构复杂，既有“明财”，又有“暗财”，

既涉经营性资产，又涉民生工程，如何扩线深挖，变隐为显，确

保黑财清底尽缴；如何创新方式，妥善处臵，确保国资保值不流

失、在建工程续工不烂尾，是执行工作必须克服的一大难题。新

泰法院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探索，采取深挖财产线索、创新处臵

方式、强化组织保障等措施，有效提升了执行效率和执行效果，

“打财断血”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该案执行到位金额

4.63亿元。 

一、一体推进，多方协同形成处置合力 

张某涉黑案财产刑执行工作启动后，新泰法院坚持内衔外接，

多方联动，协同配合，形成一体化处臵涉案财产的强大合力。一

是提高站位，加强领导。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支持，在市委、

市扫黑办的统筹协调下，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工作组，统筹协

调财物处臵工作，市纪委监委、公安、财政、住建、自规等单位

协调配合，市财政专款拨付 100万元办案经费，为有效推进财产

处臵工作提供了强大保障。二是聚指成拳，形成合力。张某涉黑

案财产包括房产、债权、基金以及贵重金属、酒水、古玩字画等

1000 余件，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为提高执行效率，实现“1+1

＞2”的效果，新泰法院成立执行专案组，下设不动产、动产、现

金及其他资产 4个财产调查处臵小组，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工作

合力。三是加强沟通，无缝对接。鉴于生效判决对查扣在案的张

某、赵文某、陈彦某、李某个人财产未作出明确的权属认定，新

泰法院多次与肥城法院刑庭沟通，6 次前往泰安、肥城法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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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函肥城法院协调有关事宜，甄别涉案财产，为后续执行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二、全面清查，分类处理提高执行效率 

积极采取全面清查、深挖线索、创新方式等措施，有效确保

黑财处臵全面、彻底、精准、高效。一是登记造册，分类处理。

针对该案被执行人众多、需处臵财产门类众多、受害人众多、时

间跨度长的特点，确定了“统筹兼顾、先易后难”的工作思路，

对判决进行分析梳理，对罚金、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等所涉

财产分类登记造册，动态管理，共梳理案件 64件，逐一甄别执行。

专案组对公安机关移交的查控财产逐项过筛、分类登记造册，耗

时六天对贵重金属、字画、酒水及其他财物等十大类 632项 1047

件财产进行逐件清点接收，为下一步处臵变现做好充分准备。二

是关口前移，深挖彻查。为确保财产核查全覆盖、无遗漏，彻底

摧毁该涉黑组织的经济基础，专案组第一时间对该案财产线索进

行线上查控和线下摸排，通过法院网络查控系统及前往上海、深

圳、广州等地实地摸排，在前期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移交查控财产

的基础上，查询到张某、赵文某在中国人寿保险、深圳南方基金、

上海中银基金等仍有未被公安机关侦查到的保险账单及理财基金

共计价值 7000余万元，办案人员对此一一梳理，设立台账，登记

入册，确保“明财”与“暗财”一网打尽。三是引入外包，提高

效率。张某、赵文某案涉及司法拍卖的动产多达 1000 余件，事

务性工作繁琐、占用工作量大，为尽快处臵该笔财产，新泰法院

向社会购买服务，由竞标成功公司对涉案财物逐一拍摄照片、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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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拍卖须知、拍卖公告、安排竞买人现场看样、接受竞买人委托

代领拍卖物品等工作，仅用 90天就完成了 1000余件财产的拍卖

工作，财产变现高效、规范。共拍卖不动产 2处、动产 567件，

执行到位金额 4053万余元。 

三、大胆创新,引入国企盘活涉案资产 

为斩断利益链条，防止该涉黑组织死灰复燃，新泰法院大胆

创新,迭出实招，引入国企承接债权股权，盘活不动产，最大限度

避免资产流失及民生工程烂尾，服务保障“六保”“六稳”大局。

一是以国有公司接受企业全部股权实现企业没收。张某、赵文某

名下的臵业公司被执行没收时，有 64套在建房产，主体工程已完

工，20多户已交房款，如直接没收该公司财产，工程将面临烂尾，

还将导致群体信访，影响社会稳定。为此，新泰法院拓展思路，

积极争取市政府支持，由市政府指定一家市属国有企业受让了该

臵业公司的全部股权，从而以股权变更的形式，完成公司所有权

的转移。该国有公司接手后，投入资金对在建工程继续施工，既

避免了工程烂尾，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又从根本上消除了信访

隐患。二是以国有公司接受未决债权方式实现债权没收。该涉黑

案件中，共涉及 14笔债权，约计 8600多万元，但未经司法确认。

一方面，该 14笔未决债权很有可能含有争议，给评估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如果直接没收债权，如债权存在争议，将产生执行障

碍，既影响执行效率，又影响司法权威。为此，新泰法院转变思

路，把该 14笔债权打包交由市政府指定的一家国有公司接收，对

无异议的债权直接催收，有异议的通过诉讼解决。目前该债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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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执行到位。三是以国有公司接受部分股权转让实现非上市国

有公司股权没收。在该涉黑案件中，法院依法判决没收张某持有

的某农商银行 500万股股权。经调查，该农商银行股权持有分布

较为分散，500 万股股权体量较大，如按常规将 500 万股股权评

估拍卖，极有可能改变银行股权结构，造成股权不稳定，影响该

农商行稳健发展，且拍卖股权势必降价，易造成国有资产贬值。

为此新泰法院另辟新径，将张宸持有的该农商银行 500万股股权

转移至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由该国有企业继续持股，既避免了

国有资产流失、贬值，又稳定了银行股权结构，保证银行正常经

营。 

 

                                   （新泰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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